






「臺中市烏日區全民運動館投資裝修營運移轉（ROT）案」 

招商文件審查暨甄審會第一次會議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 4月 9日（星期三）上午 9時 

貳、 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惠中樓 10樓運動局會議室 

參、 主持人：謝副局長明儒 

肆、 議程表：      

伍、 召集人致詞：略 

陸、 業務單位說明： 

一、 依據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下稱促參法)第 44條第 1項之規定，主辦機關為審

核申請案件，應設甄審委員會，按公共建設之目的，決定甄審標準，並就申請人提

出之資料，依公平、公正原則，於評審期限內，擇優評定之。 

時間 議程內容 

09：00 ~ 09：05 主持人致詞 

09：05 ~ 09：15 

業務單位說明 

一、 計畫及執行進度說明 

二、 確認出席委員是否已達法定人數 

三、 宣達甄審委員會任務及應注意事項 

09：15 ~ 09：30 

信品運動行銷 (股)公司簡報 

一、 計畫摘要內容說明(略) 

二、 甄審作業方式及預定甄審作業時程 

09：30 ~ 10：00 招商文件審查 

10：00 ~ 10：30 

提請審定事項 

一、 甄審項目、標準 

二、 評定方式 

三、 簡報及答詢時間 

10：30~ 11：00 臨時動議 

11：00 散會 



二、 本案於 112 年 3 月 15 日委託信品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執行辦理，該公司提交之

可行性評估報告於 113年 4月 26日經本局核定通過，先期規劃書於 113年 11月 27

日經本局審查通過，本局已核准成立甄審委員會，為加速辦理本案公告招商前置作

業，於本次召開招商文件(草案)審查會議暨第一次甄審會。 

三、 確認出席委員已達法定人數。 

柒、 討論內容： 

一、 案由：臺中市烏日區全民運動館促參前置招商文件審查會議辦理案，提請討論。 

二、 說明：由信品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就本案招商文件內容進行簡報。 

三、 審查內容：委員建議彙整如附件一。 

四、 決議：本案修正後通過，請信品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依委員及機關審查意見修

正，4月 18日前修正後回傳機關以確認修正結果。 

捌、 提請審定事項 

一、 提案一：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3條規定，甄委

會之任務為訂定或審定申請案件之甄審項目、甄審標準。就本申請案之甄審項目、

甄審標準，提請討論。 

二、 提案二：依據「民間參與公共建設甄審委員會組織及評審辦法」第 3條規定，甄審

會之任務為訂定或審定本申請案件之評定方式。就本申請案之評定方式，提請討論。 

三、 提案三：為確認本申請案綜合評審之簡報及答詢相關事宜，建議廠商簡報時間為 20

分鐘、答詢時間為 15分鐘，提請討論。 

決議： 

(一) 提案二：申請須知附件 14-綜合評審評分表，第六項現場簡報及答詢的評分分

數，建議以備註方式提醒委員，增加鑑別度增至小數點後第 1位。 

(二) 提案三：修正為簡報時間為 15分鐘、答詢時間為 10分鐘，如果超過 3組則

簡報時間為 10分鐘、答詢時間為 8分鐘。 

(三) 本案修正後通過，請信品運動行銷股份有限公司依委員及機關審查意見修正，

4月 18日前修正後回傳機關以確認修正結果。 

玖、 臨時動議 

拾、散會：11:00 



附件一：委員審查意見 

審查版次：第一版 

委員 審查意見 

徐委員欽賢 

1. 投資契約P.84對應到申請須知P.31，加分項目ESG內所列細項項

目次兩者羅列不同，既已將該內容納為評選項目，則後續營運

績效亦應予以追蹤。 

2. 投資契約P.92項目46為「銀髮族訓練設備一式」，與申請須知P.90

有不一致，考量其無法凸顯油壓設備的設定，廠商有可能以啞

鈴、彈力帶等產品替代之疑慮，無法凸顯本案特點。 

3. 投資契約7.5.10.4請刪除游泳教學課程。 

廉委員純忠 

1. 申請須知8.2.1，雖臺中市各案目前皆未開放申請人得標後可成

立專案公司簽約，建議評估是否開放。另如有新公司申請本案，

並只有營運本場館，則無獨立設帳或設置分支機構之需求，建

議一併予以考量。 

2. 申請須知8.2.1，獨立設帳及分支機構的「及」，應改成「或」。 

曾委員沼良 

1. 目前僅變動權利金開放讓廠商加碼，建議開放定額權利金也讓

廠商加碼填寫。 

2. 申請須知3.1.7.5括號內的(其他經執行機關同意收費之項目)建

議刪除。 

3. 申請須知表5-1投資計畫書目錄及內容對照表，第二項空間規劃

及營運設備購置計畫中的2.整體空間規劃構想，請加註含動線

安全與美觀。 

4. 申請須知表5-1投資計畫書目錄及內容對照表，第三項營運計畫

及風險中的2.管理營運組織及人力資源配置計畫，請加註自營或

是委託經營。 

財政局 

1. 申請須知P.15、P.21、P.43分別提到投資計畫書的數量有不一致

的情形。 

2. 投資契約14.2.2.1優先定約年期請更正。 

3. 投資契約附件4：協調會組織章程，第一條臺中市政府有漏字。 

4. 投資契約體適能中心及全齡運動場建議設置器材清單一覽表

中，有部分重複器材，如項次12與項次27，項次43與項次44。 

5. 投資契約6.4與7.5.10.7，兒童運動空間不得任意變更為其他使用

機能，建議刪除"任意"兩字。 

廖委員誼鴻 1. 申請須知4.1.5申請人須具實際經營運運動場館、健身房、游泳



池、水療館…，請刪除游泳池、水療館兩項。 

2. 申請須知5.2.6內容內請加入本案亮點，包括體育署精神，新型

態健身房的設計規劃、幼兒三大運動發展特色、樂齡五大核心

課程…等加入，讓廠商在招商階段清楚了解本案特色。 

3. 申請須知6.3.4.8建議調整簡報答詢時間。 

4. 投資契約7.3.2 乙方於簽訂投資契約後，於裝修期間內，應依甲

方指示辦理”至少”7日之試營運；申請須知內也請一併修正。 

5. 投資契約14.2.1 契約期間乙方營運績效評分良好次數累計達4

次以上，建議次數修改為3次。 

運動局張科員証期 

1. 申請須知3.3.2.1本案不計收固定權利金請修正讓廠商自行加碼

的敘述。 

2. 申請須知6.3.4.2請修正為依照投件順序進行抽籤。 

 

  



附件二：與會人員簽到表 

 



附件三：辦理照片 

  

  

  

 


